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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轉系所申請系統操作手冊(線上審核)-學生端 

依轉系、所辦法第六條規定「學生轉系、所以一次為原則，經核定者，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」， 

請學生務必謹慎考慮清楚再申請轉系! 

申請 115-1 轉系的重要流程 

1.學生申請時間(限當學期在學生使用)—115/5/18—6/18 

2.原屬系所班導—115/6/11 前約談完(期末考開始前)、原屬系所班主任、院長審查—115/6/26 前審

完(期末考後一周內)  

3.第一志願系所主任、院長審核—不看成績者-115/5/18~7/13、需看成績者-115/7/7~7/9 

4.倘第一志願系所審核不同意，系統自動轉送第二志願系所主任、院長審核—115/7/10~7/13 

5.教務處註冊組彙整審核結果依行政程序簽辦，預計 115.7.27 前公告名單，並於 115.8.5 前逐一設

定轉系所 

(核准轉系學生請先繳交原系所的繳費單/等設定轉系後總務處出納組會另行通知多退少補) 

 

申請流程 

一、請至東華大學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教務資訊系統/註冊/其他/學生轉系所申請系統中點選「學

生轉系所申請系統」，點選「學生」選項進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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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轉系所作業均為線上申請及線上審核，學生線上申請期間為 115/5/18-6/18(限當學期在學

生使用) 

三、請以 E-MAIL 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

(一)請先詳讀登入畫面右下方的操作手冊後才登入系統 

(二)請以 Chrome 電腦版登錄為主，請勿以手機操做系統(因後續須產生 pdf 檔案) 

(三)依學生轉系所申請辦法第 6 條規定：學生轉系、所以一次為原則 

  

只需要填

學號 
點此就可看到詳細

的操作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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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轉系所線上審核流程： 

(一)原屬系所班導、主任、院長審查→第一志願系所主任、院長審核 

不看成績者：115/5/18-7/13(僅生醫、物理、歷史、臺灣、族文、觀遊系) 
需看成績者：115/7/7-7/9 

(二)第一志願系所審核不同意，系統自動轉送第二志願系所主任、院長審核(115/7/10-7/13) 

(三)教務處註冊組彙整審核結果後依行政程序簽辦，預計 115/7/27 前公告結果 

五、轉系所分為「平轉」和「降轉」2 大類，申請步驟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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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-1、請點選擬轉系所的年級相對應的學年度(下拉式選單，可申請 2 個志願) 

 
若學生申請「降轉」時系統會出現以下警語 

提醒訊息: 

您本次申請 115-1 降轉至 1 年級 

敬請審慎評估轉系後之學習規劃與修業年限，並 

確認相關權益與義務，以保障自身就學權益與學 

習品質。 

依本校《轉系所辦法》及《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》 

規定,學生轉系以一次為原則，經核定後即不得 

申請變更或撤銷，亦不適用提高編級之規定。 

請確認是否繼續申請! 

五-2、點選擬轉系所的學院並按左邊的「>」展開該學院項下的所有系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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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-3、點選擬轉系所左邊的「v」展開該系所的所有學制後，點選所需要的學制別 

(僅能點選學生所屬學制別，若學士班學生點選碩士班時，系統將不予受理) 

 
五-4、點選畫面最下面的「選取轉系第一志願」(若設定錯誤請點選「清除轉系第一志願」) 

 
五-5、若有申請第二志願系所者，則重新操作五-1 到五-3 後，再點選畫面最下面的「選取轉系

第二志願」(若設定錯誤請點選「清除轉系第二志願」) 

五-6、再點選最下面的「建立轉系暫存申請單」 

 
五-7、點選系統下方「預覽轉系暫存申請單」後，請注意以下幾點後，最後點選「送出轉系確認

申請單」完成線上申請 

(1) 請檢查申請單 PDF 檔資料是否正確(請務必確認年級要正確)，若資料不正確請點選「刪

除轉系暫存申請單」，再重新操作五-1 到五-6(若有疑慮請電洽教務住註冊組詢問) 

(2) 請務必附上第一志願或第二志願系所要求的備審資料 PDF 檔(一個檔案上限為 2M)，若該

系所無須檢附 PDF 檔案，但因為本系統的附件為必要上傳要件，所以建議學生簡單寫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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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自傳或想轉系的原因當附件，仍需上傳附檔 

(3) 最後點選「送出轉系確認申請單」即完成線上申請，一經送出後將不能再刪除(線上審核，

無需印出紙本申請單)，但若系統仍在開放轉系所申請期間內，可以來電教務處註冊組驗

證學生本人個資無誤，配合刪除申請案後再重新申請。 

(4) 線上申請完成後，請同學於轉系所申請結束前，務必主動找所屬系所的班級導師會談；系

統也會同步以郵件通知班級導師與學生進行輔導會談(碩士在職專班未設有班導，請忽

略)。 

  
六、若日後要想查詢轉系所線上審理流程，請在系統開放期限內點選本系統最上方中間的「檢核轉系

申請流程」，即可查詢該申請案已送到哪一位審核人員及審查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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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若受理轉系的系所需查看學生成績科目時，可自行在系統中查詢(即學生無須再提供紙本歷年成

績單)，另配合 114-2 教師上網登錄成績於 115/7/3(五)結束，教務處註冊組預計 115/7/6(一)

下班前會公告可網路查詢成績，開啟轉系所線上審核作業流程。 

八、最後教務處註冊組彙整所有轉系所審查結果後，預計於 115/7/27 前公告同意轉系所名單於教務

處網頁中。 

九、若對本系統有疑問，歡迎電洽教務處註冊組詢問(校內電話：03-8906112-6116)。 

--以下空白-- 


